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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你公司当期实现营业收入24.3亿元，较2014年增长44.5%，而你公司当期应收账款4.5亿元，较去年增长4%。请你公司结合经营环境、业务模式、产品分类、产品销量和价格说明当期营业收入增长的原因，并根据你公司的应收账款信用政策说明当期应收账款增幅小于营业收入增幅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公司于2014年9月30日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后，主营产品分原料药、医药产品、高分子材料三大类，2015年较2014年整体内外部经营环境、业务模式等均未发生重大变化。当期应收账款增幅小于营业收入增幅的主要原因是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具体情况如下：
	1、报告期合并范围重大变化—营业收入影响
	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反向购买，即法律上的母公司成为会计上的子公司，2014年度合并范围增加了经营原料药业务和高分子材料业务的原上市公司10-12月利润和现金流，2015年度合并范围为原上市公司1-12月即整个年度的利润和现金流，故2015年度较2014年度合并范围期间增加原上市公司1-9月，使得报告期营业收入同比增长33.01%；以及公司进一步优化医药产品结构，并积极拓展外延式发展，通过并购重组丰富产品品种，增加营业收入19,377.62万元，使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243,492.98万元，较20...
	2、报告期合并范围重大变化—营业收入增幅与应收账款的匹配性
	公司销售回款政策一般以款到发货、60天、90天为主，年均应收账款周转天数在60-70天左右。2015年应收账款期末净额较期初增长3.75%，而营业收入同比增长44.51%，原因系上述合并范围重大变化。
	若剔除合并范围期间的影响，2014年度原上市公司合并期间若以整12个月计算，公司2014年营业收入为232,549.12万元，2015年营业收入243,492.98万元，同比增长4.71%，公司应收账款增长与营业收入增长相匹配。
	二、2015年，你公司医药原料及中间体实现营业收入5.7亿元，较2014年实现的1.4亿元增长298%，请你公司结合同行业情况说明医药原料及中间体产品收入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2015年，公司医药原料及中间体实现营业收入56,597.29万元，较2014年增长298%，原因系前述合并范围变化所致。
	公司原料药及中间体业务板块，主要生产销售泛酸钙、泛醇产品，剔除合并范围期间的影响，该板块2015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56,597.29万元，因2015年泛酸钙产品销售均价较2014年下降，实际营业收入较2014年全年的62,398.20万元下降9%。
	三、你公司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0.6亿元，请说明你公司当期政府补助款的会计处理，以及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回复：1、2015年公司取得的政府补助明细
	2、当期政府补助款的会计处理
	2015年度，政府为鼓励企业做大做强、加快企业工业化和信息化发展，支持企业技术更新和研发创新，响应国家节能减排、保护环境，补偿本公司已发生的相关费用和纳税奖励，且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等以后期间的费用无关的政府补助合计6,232.19万元，按《企业会计准则16号-政府补助》规定属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贴，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四、你公司当期向第一名供应商采购金额为5.5亿元，占采购总额的36.6%。请说明该供应商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与去年同期相比向该供应商采购的金额及占比是否发生重大变化，若存在，请说明变动原因。
	回复：
	公司2015年、2014年第一名供应商均为同一家企业。经核查，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与该企业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2015年公司向第一名供应商采购金额为55,152.34万元，2014年采购金额为48,966.53万元，同比采购总额上升12.63%，未发生重大变化。
	五、报告期内，你公司前五大客户销售占比为9.75%，请你公司对比2014年客户情况说明前五大客户是否存在重大变化，若存在，请说明变动原因。
	回复：2015年度公司前五大客户销售金额23,713.67万元，2014年度20,720.56万元，前五大客户同比销售增加2,993.11万元。原料药为原上市公司主要业务，于2014年9月30日完成重组纳入合并范围，2015年销售前五名客户排名与2014年度比较，2015年新增了两家原料药客户，相关医药产品客户由于销售减少，排名往后顺延。前五大客户销售明细比较如下：
	六、你公司当期收购了安徽省天康药业有限公司、四川天联药业有限公司等7家公司，请你公司分别说明当期收购事项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以及你公司对所收购公司的整合情况及经营情况。
	回复： 1、当期收购事项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2015年公司围绕皮肤类、妇科类、血液肿瘤类、孤儿药类等产品类的生产和研发，相继收购医药工业企业5家，医药研发企业1家；另收购西藏医药商业企业1家，拓展西部业务并利用当地税收政策，进行合理税收筹划。除商业企业外，2015年新收购公司纳入合并范围，增加营业收入5,369.03万元，获得利润710.26万元。收购企业具体情况如下
	2、公司对收购公司的整合与经营情况
	公司重视对所收购公司的整合工作，收购后即按上市公司规范治理要求进行统一管理，加强品牌建设，实现人力资源、财务与生产的统一管理；并结合所收购公司自身特点与资源，在顺利度过过度整合期的同时，进行业务整合，与公司整体优势资源形成互补，产生协同效应。具体如下：
	（1）阿里宏达盛康药业有限公司：①加强药品质量管理，进行新版GSP认证，具备药品销售资质；②进行业务整合，经销部分头孢他啶业务；③进行税收筹划，加强与当地政府沟通，争取税收优惠政策，当期实现营业收入38,871.33万元，净利润8,723.61万元。
	（2）蚌埠骄阳药业有限公司：①借助公司资源，整体恢复生产，现已具备生产妇阴康洗剂的能力。②进行业务整合，将妇阴康洗剂统一纳入公司妇科产品营销体系中。
	（3）沈阳志鹰药业有限公司：①丰富产品结构，申报并恢复 “磷酸川弓嗪氯化钠注射液”和“硫酸庆大霉素氯化钠注射液”的生产；②加强成本控制，降低产品原料药采购价格，降本增收。③强化销售，借助公司资源，组建全国营销网络；④当期实现营业收入3,372.92万元，净利润562.33万元。
	（4）安徽天康药业有限公司：①扩大现有产能，借助公司资源，生产车间现均处正常状态，实现月产能翻倍增长；②优化产品结构，取消贴牌加工，以生产战略性、营利性品种为主，实际生产品种由16个增至30余个；③借助公司资源，进行业务整合。成立以复方黄黛片为主的血液肿瘤产品专业学术推广团队；公司品牌OTC事业部推广其OTC产品；将断血流颗粒等统一纳入公司妇科产品营销体系中；④当期实现营业收入1,993.87万元，净利润147.93万元。
	（5）欧芬迈迪（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借助其在孤儿药领域的资源优势，进行产品引进与研发。
	（6）四川天联药业有限公司：①进行生产整合，拟建成公司皮肤类产品的研发、生产基地；②进行业务整合，借助其营销优势，负责公司皮肤类、妇科类产品营销推广。
	（7）沈阳澳华制药有限公司：进行业务整合，皮敏消胶囊纳入公司皮肤科产品营销体系，其他OTC产品纳入公司品牌OTC事业部统一销售。
	七、你公司当期核销应收杭州鑫富节能材料有限公司的其他应收款1,353万元，请你公司说明该笔其他应收款的内容、形成过程、核销的合规性以及该公司与你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回复：杭州鑫富节能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节能公司”）原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持股比例57.14%，主要生产EVA胶膜。公司完成重组后，对内部业务进行梳理，为集中精力做好主业，以及当时光伏行业市场整体不景气，回款难度较大，决定对长期处于亏损的节能公司进行处置。
	节能公司从2010年2月成立至2015年4月30日，累计亏损4,502.65万元，造成资不抵债，且超额亏损1,352.65万元；截止2015年4月30日，节能公司欠公司6,014.48万元，全部为经营借款。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和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同意以2015年4月30日为基准日，在债务重组的基础上，将公司持有节能公司57.14%的股权以人民币0元的价格转让给节能公司原二股东陈军建。节能公司欠本公司借款中的3,079.81万元，由节能公司以债权2,533.31万元和相关资产546.50万元进行抵偿；1,582.02万元进行分期偿还；考虑因共同经营形成的损失，且应收款回款难度较大，对超额亏损的1,352.65万元进行豁免，公司对节能公司的超额亏损前期已全额计提坏...
	节能公司除曾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外，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公司对其进行债务重组及应收款项豁免的程序符合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亿帆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7月1日



